
附件1
2025年广西资产评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汇编填报说明

    2025年广西资产评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汇编，共分4个部分，第1个部分是《2025年广西资产评估行业（机构）主要经济指标汇编》（以下简称“机构指标表”），共有10张表格；第2部分是《2025年广西资产评估行业（资产评估师）主要经济指标汇编》（以下简称“资产评估师指标表”），共有2张表格；第3部分是《2025年广西资产评估行业（评估助理）主要经济指标汇编》（以下简称“评估助理指标表”），共有2张表格。
一、机构指标表

（一）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表一）的填报说明

1.本表第3栏“年末资产评估师人数”，是指本机构具有资产评估师资质的总人数。应与表三的第3栏填报数一致。同时也是协会年末年检资产评估师人数。

2.本表第4栏“年末全员职工人数”是指本年年末机构所有从业人员，包括资产评估师(A类人员)、其他专业技术职称(专业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B类人员)、评估助理、管理人员、勤杂人员及其他非专业技术人员(C类人员)。

3.本表第5栏“本年业务收入总额”包括评估收入和其他收入，要求与本机构上报协会并经审计的当年年度会计报表的收入总额一致。并与表二第3栏“合计”数、表十“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数一致。

4.本表第6栏“本年评估师人均业务收入额”的计算公式，用第5栏“本年业务收入总额”除以第3栏“年末资产评估师人数”（6=5÷3）。

5.本表第7栏“本年全员人均业务收入额”的计算公式，用第5栏“本年业务收入总额”除以第4栏“年末全员职工人数” （7=5÷4）。

6.本表第4栏“年末全员职工人数”要等于表五、表六、表七的第3栏数相加之和。

（二）业务收入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二）的填报说明

1.本表主要是反映评估机构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和增减变动情况。

2.本表第3栏“合计”是指本表第4、5、6、7、8、9、10、11栏相加之和（3=4+5+6+7+8+9+10+11），应与本机构当年上报协会的年度会计报表的收入总额一致。并与表一第5栏、表十“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填报数一致。

3.本表第4栏“资产评估业务收入”、第5栏“土地评估收入”、第6栏“房产评估收入”、第7栏“咨询业务收入”、第8栏“工程造价收入”、第9栏“会计审计收入”、第10栏“涉税业务收入”、第11栏“其他业务收入”，是指本机构当年从事多种类型的业务收入并已列入当年上报资产评估协会的会计报表收入总额中。在填报时，按本机构从事的业务类型填报，有几种类型就填几种类型，据实填报。没有列入上报协会年报的，则不需要填报。
4.本表第7栏“咨询业务收入”是指各种咨询报告类业务，包括资产、土地、房产、工程、税务等方面的咨询业务收入。

5.本表第11栏“其他业务收入”是指除本表第4-10栏以外的收入，并在填报说明中加以说明。

6.特别提示：已经将资产评估、土地评估、房产评估三个业务类型资质合并的机构，按照已经列入会计年报的资产评估、土地评估、房产评估业务收入实际数分别填写本表第4、5、6栏。没有合并的机构按原口径填报。

（三）资产评估师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三）、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表四）、非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五）的填报说明

1.表三、表四、表五主要是在《人员基本情况表》（表九）填报的基础上分类反映机构资产评估师(A类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B类人员)，以及非专业技术人员(C类人员)的年龄、学历、政治面貌、从事评估工作年限等情况。

2.统计的人数均以本机构年末人数为准。

3.表三主要是围绕资产评估师(A类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汇编。本表的第3栏“人数”是指本机构的资产评估师人数。第4栏“具有双师及双师以上资质的评估师人数”中的“双师”是指在本机构的资产评估师同时又具有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双师以上资质”是指本机构的资产评估师，不仅具有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同时，还具有其他专业技术的资质，如税务师、土地估价师、房产估价师等执业资格的人数。

4.表四主要是围绕那些没有资产评估师资质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B类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汇编。本表第3栏“人数”是指本机构那些虽然没有取得资产评估师，但取得其他资质或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初级职称、中级职称、高级职称的工程、会计、审计等系列的技术职称。第4栏“具有双师及双师以上资质的人员”是指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资质和专业技术职称的。

5.表五是围绕机构内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职称或资质的其他人员(C类人员)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汇编。本表的第3栏“人数”是指本机构内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职称和专业技术资质的其他从事资产评估行业的人员(包括C1、C2类人员)。

6.表三、表四、表五中的“年龄”统计口径：“30岁以下”不含30岁，“30-40岁”不含40岁，以此类推，“60-70岁”含70岁。“学历”统计口径：“大专以下”不含大专。“从事资产评估行业年限”的统计口径：“5年以下”不含5年，“5-10年”不含10年，以此类推，“20年以上”含20年

7.表三、表四、表五中各类统计之和应分别等于该类人数。例如：资产评估师性别之分，“男”、“女”之和应等于资产评估师人数，即5栏+6栏=3栏。以此类推。

（四）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表六）的填报说明

1.本表主要是在《业务报备明细表》（表八）填报的基础上反映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和各类收入占当年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情况。

2.本表第3、5、7、9、11、13、15栏的“实际收入额”是指机构当年已经出具评估报告的“实际收费额”。

3.本表“合计”行的第3、5、7、9、11、13、15、17栏填报数应与表七第6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一致。本表第17栏“合计”行填报数应与表八第12栏“合计”行填报数一致。

4.本表第4、6、8、10、12、14、16栏的计算公式如下：

占当年业务收入总额=该类型的“实际收入额”除以第17栏的“实际收入总额”×100%。

例如本表的第4栏的计算：4=（3÷17）×100%，以此类推。

5.本表“2021”行第4、6、8、10、12、14、16栏的填报数应与表七第10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一致。

6.本表的第4、6、8、10、12、14、16栏相加之和等于100%。

（五）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七）的填报说明。

1.本表主要是在《业务报备明细表》（表八）填报的基础上反映资产评估分类报告数量、评估值、计费标的、应收费金额、实际收费额、实际收费额占应收费金额比例和各类实际收费额占当年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情况。

2.填报解释：

（1）计费标的：有帐面值的填帐面值，没有帐面值的填评估值。如计费含有负债资产值的也应统计在内。其中遇到个别资产评估项目计费标的物计费口径难以确定时，可以按照协会《关于印发<关于个别资产评估项目计费标的物计费口径问题会议纪要>的通知》（桂评协〔2022〕71号）精神进行掌握（表八解释亦同）：

①租赁资产评估收费

租赁资产评估主要是指对委托方委托对资产的租金进行评估，为委托方提供资产租赁参考。可以按照租赁资产的年租金评估值不少于20倍作为计费标的物的计费口径或按照工时计费。

②报废及清算资产处置资产评估收费

报废资产评估主要是指为委托方拟报废资产进行评估，为委托处置报废资产提供价值参考。可按照委估资产账面原值作为计费标的物的计费口径或按工时计费（但最低不低于2000元/项）。

③不良债权评估收费

不良债权评估主要是指为委托方的不良债权进行评估，为委托方处置不良资产提供价值参考。可按照不良债权账面本金+利息的合计数作为计费标的物的计费口径或按工时计费。

④小股东权益评估收费

小股东权益评估是指对企业所拥有占股较小的对外股权投资进行评估。可按照被评估企业全部资产账面总额或评估值总额作为计费标的物的计费口径或按工时计费。

⑤搬迁费用评估收费

搬迁费用评估是指对拟搬迁的机器设备、生物性资产等可移动安装或安置的资产进行评估。可按照搬迁物品的账面原值或该物品的重置价值作为计费标的物的计费口径或按工时计费。

（2）本表第5栏“应收费金额”应以中评协制定的收费标准中间值差额定率累进计算。表八解释亦同。

（3）本表第9栏“实际收费额占应收费金额比（%）”=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应收费金额×100%。即9＝6÷5。

（4）本表第10栏“实际收费额占实际收费合计比（%）”=该类型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各类实际收费额合计数×100%。

（六）业务报备明细表（表八）填报说明

1.本表是指评估机构按规定向协会报备各类评估报告业务的表格。

2.“报告文号”是指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或咨询报告的编号。应按评估报告文号顺序逐一填报。

3.“报告日期”是指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或咨询报告的落款日期。

4.“项目名称”是指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或咨询报告的名称。

5.“委托单位名称”是指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或咨询的客户名称。

6.评估类型及代码：企业价值—01、单项资产—02、资产组合—03、森林资源资产-04、无形资产—05、咨询类-06、其他（新业务）—07。为便于分类统计，评估类型请填写对应的代码号。

7.“签字CPV”是指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或咨询报告签字的资产评估师。机构须如实填报签字的资产评估师姓名及会员编号。按规定一个资产评估报告只允许填报2名签字的资产评估师姓名及会员编号。

8.“评估值”是指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最终评估结果的价值。如果评估值是负数的，填报时，填写绝对值（正数），并在备注栏中备注为负资产。
9.计费标的：有帐面值的填帐面值，没有帐面值的填评估值。如计费含有负债资产值的也应统计在内。表七解释亦同。
10.“应收费金额”应以该项目“计费标的”栏（即第10栏）的数值乘以中评协制定的收费标准中间值差额定率累进计算。即：以 “计费标的”栏（即第10栏）的数值分别按下列范围内的区间差额分别乘以相应的定率，并累进计算合计数得出的数据，填入“应收费金额”栏：
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下的按12‰计；
100～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按5‰计；
1000～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按1.6‰计；
5000～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的按1‰计；
10000～100000万元（含100000万元）的按0.2‰计；
100000万元以上的按0.15‰计。

举例说明：

甲项目计费标的150,000万元，按照中评协制定的收费标准（[2009]199号）中间值进行差额定率累进收费额计算公式如下：

100万元×12‰＝1.2万元；
900万元×5‰＝4.5万元;
4000×1.6‰＝6.4万元；
5000×1‰＝5万元；
90000×0.2‰＝18万元；
50000万元×0.15‰＝7.5万元。

合计收费42.6万元。相当于150,000万元的综合费率为0.284‰。

按此原理推算，“应收费金额”可依据“计费标的”额大小按以下适用的相应折合综合费率直接计算填列：

计费标的额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下的按12‰计；
计费标的额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下的按折合综合费率为5.7‰计；
计费标的额5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下的按折合综合费率为2.42‰计；
计费标的额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以下的按折合综合费率为1.71‰计；
计费标的额100000万元（含100000万元）以下的按折合综合费率为0.351‰计；
计费标的额100000万元以上的按折合综合费率为0.284‰计。

11.“实际收费金额”是指机构最终确定本评估项目收取的收费额，以开具税务发票为准。
12.“实际收费金额”中“已到账”数是指本评估项目最终确定收费额后年内实际收到的收费款额。 

13.“实际收费金额”中“未到账”数是指本评估项目最终确定收费额后年内尚未收到的收费款额，即收入“未达账”的应收款额。
“已到账”+“未到账”=本表第12栏“小计”（即：12=13+14栏）。
14.本表第15栏“实际收费额占应收费金额比（%）”=实际收费金额的小计栏数÷应收费金额×100%（即：15＝12÷11）。
15.本表计量单位，均以元为单位。
16.关于个别问题的填报说明：
（1）关于评估资产包（即多个评估报告，合计收费的）问题。
填报时，仍按评估报告编号顺序逐一填报，并将合计收费收入分摊到各个评估报告中去，同时确保按各个评估报告的收费额合计数等于评估资产包收费总数。
（2）关于已编有评估报告文号，但未出评估报告（含取消或作废）的问题。
填报时，仍按评估报告号的顺序号进行填报，并在备注栏中说明。相关各项数据（评估值、计费标的、应收费金额、实际收费等）填“0”。 
未出评估报告的，待完成评估报告后，当年报备时再进行报备，按最终出报告的相关数据填报，评估报告编号不变。
取消或作废的评估报告，如果本年度已收取部分费用的，将收入数据录入到已收费金额中。
（3）关于房屋租金如何确定评估值问题
按计费总量计算评估值总额填报。举例：评估租金为20元/平方米的，评估总面积100平方米，评估值就填2000元（即20×100）。
（七）人员基本情况表（表九）填报说明

1.本表是指评估机构按中评协要求向协会填报从业人员各类信息情况的表格。各机构应严格按格式要求填报。

2.“资产评估机构代码”是指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上的代码。

3.“会员编号”栏的填写：若是资产评估师的，需填写其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的登记编号。非资产评估师的，不需填写“会员编号”。                                                                                                    
4.“出生年月”栏填写格式：如：1994年03月。
5.“学历”栏，请填写其相应学历及字母：

A-博士后、B-博士、C-硕士、D-本科、E-专科、F-大专以下。
6.“人员类别”栏，请填写其相应类别及字母：

A-资产评估师，简称A类人员。是指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登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B-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简称B类人员。是指除了资产评估师以外的，拥有其他专业技术职称或专业技术资质的人员；

C-非专业技术人员，简称C类人员，包括：

C1-评估助理，是指没有任何技术职称和技术资质的其他从事资产评估专门业务的人员；

C2-管理人员，是指没有任何技术职称和技术资质的行政管理、财务、人事、勤杂等人员等）。

C类人员在填报时，按照C1-评估助理、C2-管理人员直接填写。
7.“政治面貌”栏，请填写其相应政治面貌及字母：

A-中共党员（包含预备党员）、B-民主党派、C-共青团员、D-无党派（群众）。

8.“从事资产评估行业年限”栏，请填写其相应年限及字母：

A-5年以下、B-5～10年、C-10～15年、D-15～20年、E-20年以上。                                                       
9.本表第6、7、8、9栏只能选填其中一种情形，不能同时选填多种。

（八）资产评估机构及其关联机构业务收入表（表十）填报说明

1.本表是以资产评估机构为单位，填报“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关联公司当年财务报表反映的业务收入数。

2.关联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会计师事务所、土地评估公司、房地产估价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工程造价咨询公司、预算绩效评价公司、…等等。

3.关联公司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

（九）上述各表中除表二、表八、表十以元为单位外，其他各表均以万元为单位，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注：电脑软件会自动从表二、表八、表十中导出相关数据，转换为以万元为单位，四舍五入）；涉及百分比的数据，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二、资产评估师指标表

2025年资产评估行业（资产评估师）主要经济指标汇编是在评估机构填报《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表六）、《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七）、《业务报备明细表》（表八）的基础上，将资产评估报告分类的基本情况及收入分解到评估报告签字资产评估师上。

（一）资产评估师“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表一）”的填报说明

    1.本表各项指标的填制口径与机构填制表六的口径一致。具体内容详见《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表六）的填报说明。

2.鉴于每一个评估报告均有两位资产评估师签名，以资产评估师个人为统计对象时，就存在重复统计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和各类收入占当年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情况，为此，该表的分类收入“合计”数就是机构表六“合计”数的两倍。

3.本表的第3、5、7、9、11、13、15栏填报的“合计”数应是机构表七的第6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的两倍。

4.本表第4、6、8、10、12、14、16栏的填报“合计”数应与机构“表七”第10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一致。

5.本表的第4、6、8、10、12、14、16栏相加之和等于100%。

（二）资产评估师“XXX (会员编号）资产评估报告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二）”的填报说明。

1.本表各项指标的填制口径与机构填制表七的口径一致。具体内容详见《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七）、《业务报备明细表》（表八）的填报说明。

2.本表填制的资产评估师对象按实际登记的资产评估师人数分别填报。其中开展业务的资产评估师按《业务报备明细表》（表八）第7、8栏“签字CPV”逐一填报；没有开展业务或没有出具过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师，按“零报告”填制本表，不得缺报。

3.本表第9栏“实际收费额占应收费金额比（%）”=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应收费金额×100%。即9＝6÷5。

4.本表第10栏“实际收费额占实际收费合计比（%）”=该类型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各类实际收费额合计数×100%。

（三）各表中所涉及金额的数据均以万元为单位，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注：电脑软件会自动从表八中导出相关数据，转换为以万元为单位，四舍五入）；涉及百分比的数据，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三、评估助理指标表

2025年资产评估行业（评估助理）主要经济指标汇编是在评估机构填报《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表六）、《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七）、《业务报备明细表》（表八）的基础上，将资产评估报告分类中的咨询报告基本情况及收入分解到咨询报告签字评估助理和单位上。

（一）评估助理“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咨询类）汇总表（表一）”的填报说明

1.本表各项指标的填制口径与机构填制表六的口径一致。具体内容详见《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表六）的填报说明。

2.鉴于每一个咨询报告或有一位、或有两位评估助理签名，以评估助理个人为统计对象时，当有两位评估助理签字时，就有可能存在重复统计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和各类收入占当年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情况，为此，该表的分类收入“合计”数就是机构表六“合计”数的两倍。

3.本表的第13栏填报的“合计”数应是机构表七的第6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的一至两倍。

4.本表第14栏的填报“合计”数应与机构“表七”第10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一致。应等于100%

（二）评估助理“XXX咨询类报告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二）”的填报说明。

1.本表各项指标的填制口径与机构填制表七的口径一致。具体内容详见《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七）、《业务报备明细表》（表八）的填报说明。

2.本表填制按实际开展咨询业务的评估助理人员或单位盖章的应分别填报。在评估机构《业务报备明细表》（表八）第7、8栏“签字CPV”中登记的咨询类报告的评估助理人员或单位盖章的，均需逐一填报；没有开展咨询类报告业务的评估助理，不需填报。

3.本表第9栏“实际收费额占应收费金额比（%）”=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应收费金额×100%。即9＝6÷5。

4.本表第10栏“实际收费额占实际收费合计比（%）”=该类型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各类实际收费额合计数×100%。

（三）各表中所涉及金额的数据均以万元为单位，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注：电脑软件会自动从表八中导出相关数据，转换为以万元为单位，四舍五入）；涉及百分比的数据，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